关于新学期欠费学生办理临时注册手续的通知

各学院：
按照《青岛农业大学关于欠费学生办理临时注册缴费手续的通知》有关要求，现将有关做好新学期欠费学生办理临时注册手续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 受理对象

1、已经成功办理助学贷款，但助学贷款暂时未到位的；

2、已申请助学贷款但因特殊原因未申办成功的（不包含自动放弃的情况）；
3、因暑假期间家庭出现重大变故导致家庭经济特别困难，暂时无法缴清学费、住宿费的，且经学院核实情况属实者。

二、办理流程
1、学生向所在学院学工办提交《临时注册缴费申请表》，学院调查审批，学院学工办主任签字,加盖总支章；

2、学院将已审批通过学生的《临时注册缴费申请表》整理后，统一交至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批备案；

3、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复核审批，将审批完毕的申请表转回对应学院；
4、学院持学生资助中心审批完毕的申请表到财务处计划科，为相关学生办理临时注册缴费手续。

三、工作要求

1、注册时限。有助学贷款的学生，有效临时注册时间为贷款到位时间；没有助学贷款的学生，有效临时注册时间为一个月，一个月到期后，未能缴清欠款的，仍视为欠费，将不能登录教务平台。

2、正确引导，严格把关。开通欠费学生临时注册通道，是保障相关学生参加正常教学活动、督促引导学生按时、足额缴纳学费的具体举措，各学院要严格按照通知要求认真做好审核、审批工作，要和学生讲清政策，要坚决杜绝学生恶意欠费情况的发生。
3、各学院请于8月21日前，将学院审批完毕的申请表以学院为单位统一送至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批备案。
附：临时注册缴费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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